
如何辨別傳繳通知是不是詐騙！？
這是執行分署寄給您的「繳款通知單」，您因為違反規定而被
移送機關處分，產生公法上的金錢給付義務，逾繳款期限而將
債權交由執行分署執行。

首先標題由左至右橫書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○○分署」，通知
書並蓋有機關紅色關防印文。通知書下半部分左側載有書記官
及其姓名、職章，右側載有行政執行官及其姓名，聯絡方式載
於表格中間部分之「應到處所」。

您可以親至執行分署繳款，或是致電承辦人詢問繳款事宜，傳
繳通知書背面亦載有繳納方式，若您的通知單上有繳款條碼，
則可至全台各超商門市繳款，繳款完成後記得致電承辦人以利
銷案。

能在超商刷條碼繳款，移送執行的行政機關須先跟超商簽約，
經過測試才可以正式在超商繳款，每一份傳繳通知書上，僅顯
示特定案件之繳款專屬條碼，只要在超商感應條碼時能刷過且
所顯示金額無誤，即代表傳繳通知是真的。

此外傳繳通知書所記載郵寄匯票之受款人應為「移送機關（公
務機關）之名稱」；如果收到傳繳通知書記載郵寄匯票之受款

人要求填寫「私人姓名」，應該就是詐騙集團所偽造之傳繳通
知書了。

詐騙集團手法防不勝防，但也別把真的誤當是假的不理會，反
而延誤繳納期限，導致財產遭受強制執行，若有疑義時，可自

該分署網頁查對或直接撥打104查號台確認所屬機關總機電話
是否正確，再行電洽該機關之股別與書記官查詢是否確有執行
案件，以防受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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